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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之專利布局與 
策略聯盟 

楊千旻* 

壹、前 言 

現今的高科技產業中策略聯盟已漸漸成為各公司熱門的專利布局手段。最近著

名的策略聯盟如鴻海與日本夏普合作，期望以此關係打入LCD市場並爭取到未來蘋

果電腦的iTV的訂單1，而半導體產業中晶圓代工廠龍頭台積電，也擁有眾多的策略

合作夥伴，此聯盟不僅關係到各公司的專利布局，甚而使合作夥伴擁有其他商業的

附加價值，例如行銷管道與公司商譽等。然不可忽視者，在決定策略聯盟的同時，

許多背景因素扮演著成敗的關鍵，包括產業之商業模式，其往往影響一個產業的發

展型態甚至主導各公司間的發展目標。另觀目前專利訴訟趨勢，各公司的競爭對手

與市場都趨於國際化，專利訴訟也搭上了全球化的風潮。因此，當前的科技公司在

考慮商業模式時，還必須重新評估國際專利訴訟的風險。基於上述兩個因素，許多

公司在近幾年一改消極累積專利組合的策略，反而積極尋求策略聯盟，以透過這樣

的合作方式來達到專利布局的效果。本文欲先介紹半導體產業中商業模式的變化導

致於高科技產業中策略聯盟的需求增加，第二部分則介紹目前策略聯盟的型式與重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作者在此特別感謝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楊家驤教授的寶貴意見。 
1 Digi Times,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id=0000277415_S305NQ 

ZC0XDX7I6GGNHSW (last visited July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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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第三部分深入探討不同的專利布局方法以及使用不同策略聯盟型式之適當

性，最後綜合評析透過策略聯盟的專利布局可能會遇到的隱憂，包括策略聯盟下的

專利布局是否可以解決國際專利訴訟之趨勢，以及策略聯盟夥伴由合作關係演變成

競爭對手等問題。 

貳、半導體產業商業模式 

一、整合元件大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的垂
直整合 

半導體產業的商業模式持續在演化，此因素影響世界各國科技公司之專利策

略，也成為各公司的重要發展指標。半導體產業初期，普遍的商業模式為整合元件

大廠，公司結構包括半導體產程中的IC設計、製造、測試到封裝等各部門，此類型

的公司大多為財力雄厚的大型科技公司，部門之間以垂直緊密的方式分布，這也就

是所謂的垂直整合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公司為Intel，而韓國三星也是標準的IDM商

業模式，其在近年儼然成為各半導體公司可畏的競爭對手。由於IDM公司內部結構

分明，部門之間聯繫緊密，技術發展具有整合性，智慧財產權自由流通，交易成本

低，在管理方面公司集中擁有並且掌控所有在各製程階段的智慧財產權，特別是專

利與know-how；產品製造過程中，技術相容性問題也相對較低，產品上市時間迅速

且穩定，因此在競爭上擁有相對優勢2。 

二、專業分工的水平整合 

然而，在80年代後，掀起一股新的商業模式，半導體產業公司不再以擁有晶圓

                                                        
2 JEORGE S. HURTARTE, EVERT A. WOLSHEIMER & LISA M. TAFOYA, UNDERSTANDING FABLESS IC 

TECHNOLOGY 8, 139 (2007), p. 8: “The IDMs have total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all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 139: “Many of the most innovative products 
stem from fabless companies. Even though these organizations do not have direct control over their 
supply chain, they are expected to deliver products that meet the same Q&R standards as 
companies that own and manage their own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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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為先決要件，此發展歸功於專門代工製造晶圓的公司崛起，到目前為止已經成為

全世界第三大半導體公司3的台積電即為首要代表。基於此市場結構之改變下的推波

助瀾，致力於IC設計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發展，造就了半導體產業新的商業模式。

受惠IC設計公司獨立發展下，其他獨立的晶圓廠和封裝測試公司也相繼成立，尤其

前者總攬製造全世界半導體的產能，亦致力於發展成有能力替多家IC設計公司甚而

是IDM等公司製造晶片的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垂直整合的結構崩解，成為水平分布

的情形，彷彿IDM公司的各部門紛紛獨立成為公司。半導體產業鏈中每個層級的公

司數量增加，形成各自發展、百家爭鳴的情形，於美國稱之為西部大荒（wild 

west）。然而，水平分布的商業模式下，IC設計公司雖然擁有先進的技術，卻無法

有效率地控制產品的製造與封裝，與晶圓廠的溝通過程，元組件相容性問題的排除

等，導致於時間與品質控管皆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成本相對提高。這樣的商業模

式下雖然允許IC設計公司自由發展，然而在市場競爭力上卻缺乏和IDM抗衡的能

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個半導體公司開始思考如何整合以達到IDM般的製造效

率並解決相容性問題。 

三、專業分工潮流繼續發展與策略聯盟的成立 

近幾年各公司開始成立各式的策略聯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類似IDM

公司的垂直整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IDM大廠紛紛為了減少建立晶圓廠的成

本，許多歐美日等IDM公司在維持其龐大的規模之餘，持續進行垂直專業分工的解

體，開始強調公司部門中的專業，並將部分部門之專業以委外方式進行，以求降低

製造成本。最近的例子如日本半導體大廠Toshiba宣布於2011年擴大先進製程委外代

工，包括台灣的台積電、南韓的三星電子和新加坡的全球晶圓都成為合作夥伴，也

就是所謂的「輕晶圓策略」（fab-lite），將晶圓廠的設備與投資漸漸減輕，改由委

外的方式，同時更開始積極尋找台灣的零件和材料供應商。 

在這樣的背景下，半導體產業中專業分工與策略聯盟的潮流，已經推動各公司

發展的方向，亦即，增強產業鏈間的合作才可以提升競爭力。然而，有學者提醒在

形成策略聯盟時，需要留意是否因為策略聯盟而造成獨大的情況，這樣反而會使市

                                                        
3 http://news.chinatimes.com/tech/171706/122012051600389.html (last visited July 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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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失去競爭而將導致科技發展的延緩。即便如此，策略聯盟的形成仍然持續發展

中。SEMI台灣暨東南亞區總裁曹世綸指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完整且製造技

術和支援能力領先全球，成為各國半導體製造大廠委外製造和技術合作的最佳選

擇4。因此，不僅是國外公司在思考成立策略聯盟的需求，台灣的供應鏈廠商也應該

積極思考利用其產業鏈集中化的優勢，來增加自己與國外產業的競爭力。 

此策略聯盟的形成趨勢不專獨於半導體產業，包括各消費者電子產品大廠以及

面板等產業也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因此本篇文章並不侷限於討論半導體產業，而是

綜合討論相關的電子科技業之發展，來說明策略聯盟中的專利布局問題。 

參、策略聯盟 

一、策略聯盟之定義 

研究顯示採取策略聯盟的公司大多可以提高雙方的盈收5。尤其如果聯盟的關係

是採取同性質的部門間互相合作，產生經濟規模，則此部門的獲利率通常會提高。

然亦有學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最好的策略聯盟在於補足對方所沒有的技術，若

是互補的關係，則策略聯盟成功的機會較大。可見在學術上策略聯盟應該以垂直整

合或水平整合並沒有一致的見解。策略聯盟的定義分歧，最廣義的為「任何公司同

意與另一公司展開某種合作關係，以達到雙方互利的結果6」。在這樣的定義下，智

慧財產權中的交互授權契約、專利聯盟、入股、合資或併購等都將包括在內。 

於法律的用語上，學者通常對於策略聯盟之定義並不包括取得公司所有權的情

形7，如上述後三者：入股、合資或併購的情況。這是因為由法律的角度觀之，有無

取得公司所有權或經營權，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南轅北轍。此理論基礎重於區分

「合併」與「聯盟」在公司價值體系中之核心活動的整合與重組考量所產生的不同

                                                        
4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3&id=0000249200_ZTC358FOLQZY 

18127XUEU&ct=1 (last visited July 19, 2012). 
5 KOEN HEIMERIKS, DEVELOPING ALLIANCE CAPABILITIES 12-13 (2008). 
6 Jordan D. Lewis著，陳俞君、楊素真譯，透視策略聯盟，1995年，10頁。 
7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策略聯盟，2000年，27-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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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申言之，「合併」的考量多集中於將雙方核心技術整合，並透過取得公司的

所有權或經營權，以達到完整布局的效果；相反的，「聯盟」則因為並沒有取得所

有權的關係，而對於布局的主控權較低，其影響對於公司之布局則相對有限。於本

文中，由於探討的主題為專利布局，且不論是否取得公司所有權或經營權，皆有可

能達成專利布局的目的，因此將採取最廣義的解釋以進行較全面之討論。 

二、策略聯盟對高科技產業之重要性 

(一)經濟規模的影響 

策略聯盟的重要性已成為高科技產業中公司間重要的競爭手段。對於策略聯盟

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傅瑞德漢解釋策略聯盟之重要性在於成立的經濟規模足以使此聯

盟的公司獲致強化競爭力的效果8。傅瑞德漢所稱的聯盟較為極端，是指集中一切資

源於一個主要的領域，重組整個工業，進行全球性規模的擴充，其中為了避免讓步

妥協，往往成立關係企業，以成就「萬億金元企業」。業界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來

擴大企業規模。傅瑞德漢相信唯有透過經濟規模才能得到市場競爭上的優勢。他的

評論受到嚴重的抨擊，認為是在鼓吹企業間創造巨型企業怪物，讓市場呈現不自由

競爭，以少數廠商成為獨斷的現象。此批評論點亦符合現今公平交易法中所管制的

行為。然而，其提出的經濟效益，也就是經濟規模下產業間可以互利的效果，目前

已被許多高科技產業所採納。因此，策略聯盟的主要目的為創造經濟規模，以幫助

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半導體產業於再整合商業模式下，如何擴大規模以達

到規模經濟，整合所有其需要的資源使其在市場中成為強而有力的競爭者，成為當

務之急。 

以策略聯盟的整合來達到經濟規模之目的，實務上大多是指透過產業鏈中垂直

供應商之間的合作，例如這次鬧得沸沸揚揚的鴻海入股夏普一事，暫且不論促成策

略聯盟的背後契機，然而從技術與商業考量來看，鴻海整合了夏普的面板技術與鴻

海的組裝能力，以此達到經濟規模，並且降低製造成本，推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有時策略聯盟除了進行垂直整合之外，有時也因為雙方有共同客戶而進行水平的整

                                                        
8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同前註，103頁。 



120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合。由於蘋果電腦為鴻海與夏普的共同客戶，所以此經濟規模的效益也可以幫助到

雙方的共同客戶。有趣的是，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的商業模式並非以垂直整合為

目的，其專精於發展晶圓技術，因為垂直整合將導致於其發展型態相似於IDM公司

的模式，進而成為客戶的競爭對手。此商業模式避免了本文後段討論的問題，也就

是如何應對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的情形。台積電也以此商業模式為傲，認為其為

致勝關鍵。不過不可否認的，在近幾年台積電也開始與IDM公司成立策略聯盟，例

如世界大廠Intel與瑞薩，也陸續與台積電進行製造流程的整合。 

(二)專利布局為共同發展目標 

策略聯盟成功的先決條件在於首先成立公司之間的共同發展目標，此目標必須

靠彼此的優勢來設定，並依雙方的貢獻來分享雙方共創的利潤，通常若是互補的關

係，則成功機率大。因此，在高科技產業中的產業鏈裡，若公司間有互補的作用，

則成立某種策略聯盟將有助於其發展。共同的目標是雙方形成有效長久的聯盟關係

之重要關鍵。若無法找出此共同目標，則聯盟的穩定性相對低，共同目標不易達

到。 

在半導體產業中，聯盟的目的主要集中於共同設計與共同開發，此不僅可以縮

短設計或研發的時間，並且確定產品品質與技術的穩定。而製造時間的長短也影響

到科技公司間之競爭優勢，產品品質則關係到產品銷路與公司獲利，兩者對於半導

體產業的公司來說皆為重要的聯盟目的與結果。另外，成立聯盟的因素即提供共同

的客戶更好的產品與服務。例如台積電和許多EDA公司成立合作聯盟，以進而提高

其共同客戶IC設計的方便，並同時確保IC設計的品質。 

然而，在高科技產業中往往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共同目的，即如何有效的透過策

略聯盟之方式以達到專利布局的目的。由於技術日異月新，科技產品市場之脈動千

變萬化，技術快速整合的需求亦與日俱增。在面臨如此快速變化的產業環境，累積

性科技的本質導致於各公司展開專利組合的競賽9，目前已經沒有任何公司可以獨立

生產產品，專利反而成為技術進步的絆腳石。詳言之，專利制度本來是以促進技術

                                                        
9 Browyn H. Hall & Rosemarie Ham Ziedonis, The Patent Paradox Revisit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tenting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79-1995, 32(1)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28 (2001). 



高科技產業之專利布局與策略聯盟 121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發展的主要誘因，然而不可否認的，在高科技產業中，專利的排他性往往阻礙了技

術合作的機會，反而增加產業的困難與成本。因此，為了解決這樣技術合作困難，

公司大多透過交互授權等策略聯盟之成立來完成專利布局。除了造成交易成本提高

之外，專利亦成為阻擋競爭對手產品進入市場的致命武器。由目前各大科技公司操

作專利訴訟的情況觀之，專利訴訟已成為延緩競爭對手產品進入市場的手段。因

此，如果可以透過策略聯盟得到所需的專利技術，一來可以避免因為科技累積性性

質而遭到侵權的訴訟，二來也可以透過公司間的合作，增加自己面對專利訴訟的籌

碼。高科技產業公司不僅在技術上需要面對技術合作時專利所造成的消極效益，亦

需要解決競爭對手行使專利權時所產生的強大排他權之積極效益。因此，在選擇專

利聯盟時，企業間已經不可忽略專利布局的重要性。 

三、整合式與非整合式策略聯盟 

上述的策略聯盟之定義大多以商業考量為主，其為廣義的概念。然由專利布局

的角度觀之，不論是否取得公司所有權，不同合作關係皆可達到專利布局的目的。

為了本篇文章的討論完整性起見，此處的策略聯盟並不排除取得所有權的形式，而

將針對任何合作方式，這也就是經濟學者所稱的整合（Integrated）或非整合（Non-

integrated）的策略聯盟形式10。整合式策略聯盟是指兩間公司的整合，大多以取得

經營權或公司所有權的方式，例如：公司的入股、併購、合資成立新公司等皆包括

在內；而非整合形式則是指不需要取得公司經營權的合作方式，包括引薦、授權、

簽署契約合作等。本文將基於這兩種不同的形式來探討專利布局。通常在考慮是否

採取整合式策略聯盟時，下列三點為高科技公司所必須思考的： 

(一) 交易成本考量 

Teece教授主張公司在判斷策略聯盟形式時，首先必須考量此策略聯盟的交易成

本11。倘若交易成本高於入股或併購的開銷，則公司應該採取整合式策略聯盟才符

合經濟效益；反之，則應採取非整合式。於高科技產業的專業分工商業模式下，原

                                                        
10 DEEPAK SOMAYA & DAVID TEEC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LICENSING OF KNOW-HO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23-45 (2008). 
11 Id. at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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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工專精的企業紛紛尋求再整合，而其交易成本往往取決於種種因素，包括雙方

公司的技術水準，技術本身的價值與其他法律文件與談判之成本等。因此，在評估

整合式或非整合式時，交易成本為首要考量因素。 

(二)專利組合中的know-how多寡 

由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觀之，若公司之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包含的技術關

係到know-how的部分較少，則因為技術轉移的困難度不高，相對的交易成本較低，

且潛在溢出的智慧財產權之機率較低，因此公司間並不需要以取得公司所有權來保

障其利益與智財，因此建議採取非整合式即可；相反的，若欲合作之技術是屬於高

階的技術，或是專利技術中包含大量的know-how，則建議公司以整合式的策略聯盟

為主。 

(三)設備成本 

另外需要考量的因素還包括搭配技術所需要的設備。雖然設備成本應該放入交

易成本中考量，但是在高科技產業中，許多設備價值匪淺，例如在半導體產業中的

晶圓廠，則因為建構成本相當高，因此單獨討論之。建造晶圓廠的成本由早期的90

奈米之20億美金，增加到現在最新的28奈米之70億美金。這樣天文數字的成本並不

是每間高科技公司可以負擔的，即便是IDM也趨向分解其公司結構，不再建構自己

的晶圓廠，而更加仰賴晶圓廠的服務。在這樣的經濟考量下，公司大多採取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例如目前世界第三大的晶圓廠12，全球晶圓（GlobalFoundaries），其

成立是由超微半導體（AMD）與杜拜的阿聯酋的先進技術投資公司（ATIC）合

資，之後再合併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公司（Chartered Semiconductor）而成立。這例

子證明由於晶圓廠的高建構成本以及技術的複雜度，公司大多採取整合型策略聯

盟，也就是確定自己對於公司的經營權或所有權之同時，也確保合作夥伴支出必要

費用，並且共同承擔相關風險。 

然而，有趣的是，今年由於台積電28奈米技術製成產量吃緊，許多公司無法確

                                                        
12 此處GlobalFoundaries為第三大晶圓廠，比較基礎以其他晶圓廠為主，與前述台積電為第三

大半導體公司不同，因為其比較基礎包括IDM，晶圓廠與混合式半導體公司等之營收為主要

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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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到足夠的產能，造成半導體公司間的一片恐慌，公司間紛紛向台積電爭取優先

製造的順序，此舉顯然在爭取先上市的契機，因為若被排在後面的順序，恐怕產品

推出時，已經錯過商機。高通公司（Qualcomm）在這次的經驗之後，傳出開始考

慮建造自己的晶圓廠，以確保產量能夠如期輸出。此可能代表半導體產業專業分工

化商業模式的趨勢可能再次改變。 

肆、專利布局 

專利布局主要指運用專利權的積極價值與消極價值，使專利權人得到最大的利

益。瑞典的工業管理與經濟學學者Ove Granstrand於1999年介紹了六種專利布局13的

形式，其分析要點著重在經濟上考量與技術上的運用，奠定了專利布局的基本態

樣，成為各大公司追求的手段。專利布局中的專利可以指單一專利的布局，專利組

合或以整個公司為討論單位，而Granstrand教授之前提是以專利組合的布局出發。

此前提剛好適用於討論半導體產業中的專利布局，因為大多數公司皆以專利組合的

方式管理其專利，其介紹與分析如下： 

一、特定阻卻性專利與迴避設計（Ad hoc blocking and inventing 
around） 

(一)特定阻卻性專利 

特定阻卻性專利與迴避設計之布局著重在於「特意」發明某些技術以「阻卻」

他人使用，進而保護自己之科技與發明。特定阻卻性專利指的是專利權人為了保護

自己的發明，而研發出來的一個專利，其意圖並非為了增進本身產品的品質或科技

技術，而是專門為了阻卻競爭對手的專利。由於技術性不高，此舉最多只是為了拖

延競爭對手深入瞭解新技術的內容，增加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門檻，以拖延產品上

                                                        
13 OVE GRANSTR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99)，其

六種專利布局之中文翻譯部分參考洪永杰的微型可稀釋燃料電池應用專利探勘與創新設計系統

之建構一文中的翻譯，http://140.138.40.170/OptimalWeb/articlesystem/article/compressedfile/， 
最後瀏覽日：200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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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時間。迴避設計的重要性也在美國發展綠色專利時特別被強調14。此種技術大

多由公司自己研發，針對某個技術而發明，因此不會為了特定阻卻性專利與其他公

司合作，策略聯盟的可能性低。而另一種方式為迴避設計，即特意的發明技術以繞

過對方技術來達到同樣的技術效果。其內容於下段與均等論詳細論述之。 

(二)迴避設計與均等論認定侵權的不確定性 

相對於特定性阻卻專利是所謂的迴避設計。迴避設計是針對目標專利而為具市

場競爭力之不侵權產品之製造與行銷15，通常競爭對手在得知專利技術之後，以法

院判斷專利侵權的標準來研究此專利，即全要件理論或均等論原則，並以此為基礎

刻意繞過此專利的設計，以確保自己不會侵害專利。然而，上述的研究過程當中，

競爭對手必須建構一個假想的申請專利範圍，並取之與目標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作

為比較，以確定是否已溢出（escape）目標專利之權利範疇。雖然迴避設計在可以

達到不侵權之效果，但是由於均等論的假想申請範圍之抽象性，使競爭對手仍可能

面對侵害專利之風險，不得不注意。迴避設計的技術，因為參酌之前的技術，所以

可能具有較佳的功能或較低的成本16。值得一提者，該等迴避之設計雖然相對目標

專利有所進步，但是通常其技術並不是重要的專利技術，甚至若取之申請專利是否

可以取得專利權都不確定。在高科技產業中，目前的科技為累積性質，也就是說大

多數的發明皆需要透過使用他人的專利，已經無法讓任何公司自己完成產品，因此

透過迴避設計逃避該等發明的機會大，此亦為專利界一直關注的議題。 

同樣的，採取迴避設計的策略時，由於技術性相對較低，研發成本低，因此達

成與目標專利相同功能的方式眾多，大多數的公司可以依靠自己的研發部門完成，

而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精力與成本，因此少有公司為了特定性阻卻專利或迴避設計的

                                                        
14 Aspatore Special Report,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n Immediate 

Look at the Legal, Governmental, and Economic Ramifications of President Obama’s Stimulus 
Package (2009), “it is important for green companies and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and manage 
effective green patent portfolios and navigate around or benefit from the patents of others. This 
includes generating design-around strategies to avoid infringing third-party patents as well as 
learning from and improving upon others’ patented technology.” 

15 羅炳榮，工業財產權論叢——專利侵害與迴避設計篇，2004年，176頁。 
16 羅炳榮，同前註，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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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而與其他公司成立策略聯盟。 

二、策略性專利布局（Strategic Patent Searching） 

(一)強大排他性專利包括先進技術與基礎技術 

策略性專利布局為公司本身擁有一個強大排他性的專利。學者Granstrand此處

所指的強大排他性的專利主要強調技術性高且關係到公司競爭力發展的專利17。通

常競爭對手進行迴避設計困難度高，且所需要的成本亦高。各個公司都應該有此策

略性專利以保持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此時公司除了應該著重於維持技術的先進

性，還要將商業利益、法律訴訟策略與市場行銷等一同考慮進專利布局。例如，評

估此策略性專利在市場上占有的優勢，在產業鏈中所扮演的主導性，以及將此專利

技術商品化所需的成本等因素，綜合的來考量如何運用此策略性專利，來達到對於

公司的最大利益18。策略性專利通常可以防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而專利權人可以

選擇自己獨占而不授權給他人或者專屬授權給第三人。 

然而，從近幾年的專利訴訟觀之，此種策略性專利布局已經不再侷限於技術性

高的專利，而包括在科技領域中的基礎專利。通常，其技術性對於競爭對手來說並

不困難，反而因為其為基礎技術，而使其他公司發展的產品必須建築在此基礎專利

上。這種策略性專利在市場上也擁有強大的排他性。由於其技術性並不高，因此許

多公司並不知道此基本技術已受到專利權的保護，而在推出產品後遭到專利權人的

禁止。許多人質疑如果是基本的技術，是如何通過申請專利階段中的進步性要件。

其實，這樣的基本專利都是公司在早年前就布局的專利，通常趁其他同業還沒有發

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之前，就先將此技術申請專利。在申請的當下因為其他同

業還沒發展此方面的技術，而具有進步性。此種專利有時經過十幾年後才完全發揮

出作用。造成這樣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專利權的保護是二十年，但科技業的產品上

市的淘汰週期很短，因此基礎專利很有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專利權人的利器。也因

為有這樣的問題，許多學者呼籲發明專利的保護年限應該再為限縮，以符合世界科

                                                        
17 GRANSTRAND, supra note 13, at 218-22. 
18 馮震宇，技術授權發展趨勢與新興授權模式，全國律師，2006年12月，10卷12期，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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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 

(二)策略聯盟時需考慮動態能力與技術溢出（Spill over） 

由於策略性專利的強大排他性，具有市場競爭力，因此往往成為有利的談判籌

碼，給予專利權人較高的談判地位。由策略聯盟角度觀之，如上所述，專利權人可

以選擇整合式或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方式。在整合式策略聯盟下，則往往因為此強

大的策略型專利而有機會取得目標公司的所有權或經營權。若公司不想進行策略聯

盟，則此種策略性專利也可以成為阻卻競爭對手之產品進入市場的利器。策略性專

利在非整合式策略聯盟下，如交互授權關係中，使專利權人擁有優渥的談判籌碼，

有利於幫助公司取得較有利的授權條件。 

但須注意者，雖然擁有策略性專利，使此擁有獨特的資源的公司占有優勢，並

且成為策略聯盟的熱門合作對象，但是經濟學家呼籲策略聯盟的成功，不僅在於獨

特的資源，還需要考慮到「動態能力」問題19。美國學者定義動態能力為：公司整

合、建立和重建內部和外部的能耐，去注意快速改變中的環境。動態能力反應一個

組織的能力已達成新的和創新的競爭優勢，來自路徑依賴和市場地位20。支持動態

能力論的學者認為資源本身並不能創造與組合資源，相反的，需要有適應環境需求

的能力才能創造出競爭優勢21。因此，倚賴策略性專利布局來進行策略聯盟時，通

常不可只評估策略性專利的強大排他性，而忽略了此公司與技術對於市場環境變化

的應變能力，也就是公司與技術的彈性（flexibility）。 

另外，由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的寇斯（Coase）理論可以知道如果降低交易成

本，則交易雙方越容易達到最有效率的合作關係，而不用依靠法律規範或契約規

定，如此可以推斷出交易成本越低雙方合作的確定性越高。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成為

促進策略聯盟效率性的主要考量因素。然而，任何交易都有交易成本的存在，因此

                                                        
19 吳克，策略聯盟的兩難，2011年，115-120頁。 
20 D. J. Teece, G. Pisano & A. Shuew,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8(7)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509-33 (1997). 
21 K. M. Eiscenhardt & J. A. Martin,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21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Issue10-11, 1105-2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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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合作效率，通常合作雙方都會往共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標為目標22。在高

科技產業中，交易成本大多取決於此專利所附屬的know-how數量。由於專利權所附

屬的know-how越多，公司越容易擔心技術溢出的問題，抑或公司必須承擔提供教導

被授權人瞭解並實施專利技術的服務契約，種種因素提高交易成本；由被授權人的

角度來看，其學習成本提高，時間拖延，在簽訂契約時，也必須多增加法律上的契

約規定，以保障自己得到策略性專利的目的。 

交易成本的高低也會影響公司決定策略聯盟的方式。由於策略性專利對公司的

價值高，且往往伴隨著許多的know-how，因此大多公司不願意透過非整合性的策略

聯盟。以交互授權的方式移轉技術為例，因為在交互授權的過程中容易洩漏know-

how而使公司失去許多競爭的優勢；或是聯盟夥伴因為不瞭解know-how而無法完全

使用授權來的技術等問題。故策略性專利所牽連策略聯盟方式大多傾向於以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為主。 

三、地毯式（氾濫式）專利布局（Blanketing or Flooding Strategy） 

(一)因應專利組合競賽之布局方法 

地毯式專利布局顧名思義，就是透過地毯式的大規模布局，於某個領域的技術

有系統的申請專利，造成當競爭對手嘗試進入市場時，因為你已經布局的專利而阻

止其進入市場，或者提高其進入市場的的阻礙（entry-barrier）或成本。通常，地毯

式的布局需要大量的專利，包括重要專利或垃圾專利。此布局方式成本高，但可提

高專利權人於交互授權時的談判籌碼。如果無法有系統的申請專利，則稱為氾濫式

的專利布局。 

地毯式專利布局的起源由美國學者討論現在科技的累積性特質23。於1980年

代，各大半導體產業公司積極申請專利，卻沒有積極行使專利權，因此對於這樣矛

盾的行為展開調查，並希望找出公司申請專利的誘因。其結果發現，如果此科技產

業的技術屬於累積性的技術，例如半導體產業與電子產品產業，則產業間則因為科

技累積性而常出現公司間互相挾持的狀況（mutual hold-up），也就是雙方公司互不

                                                        
22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註7書，27-32頁。 
23 SOMAYA & TEECE, supra note 10, at 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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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導致雙方皆無法實施技術，科技發展延滯。公司為了防止被挾持，因此開始

累積自己的專利數量而建立起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增加可以排除他人的專

利權，以提高自己在談判授權的過程中之地位。又有學者發現，當大公司開始積極

申請專利時，將會帶給競爭對手壓力，導致競爭對手也開始積極申請專利，而展開

了一系列的專利組合競賽24。這樣的專利組合競賽影響引起許多學者的批評，認為

浪費社會資源並且阻礙科技進步。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發現因為科技業中

專利組合的競爭而導致延滯科技的發展，相反的，科技仍然以飛快的速度在進步，

科技公司仍然在大量的申請專利25。值得探討的是，科技公司之間開始成立大規模

的聯盟關係，以此壯大自己的專利組合，提高自己在專利組合競賽中的優勢。例如

生物科技公司與學界或非營利機構合作，成立大量的生物材料資料庫；或者是半導

體產業中的共同研發計畫，以及消費者電子產品的專利聯盟等，可見業者找尋各種

不同的合作方式來持續這場競賽。 

地毯式專利布局遭到許多學者的批評，認為許多公司花大量的資源於購買不重

要的專利，反而沒有將資源花在研發新的產品之方向，阻礙科技的發展26。另外，

美國最高法院之Kennedy法官於eBay案中即發現了地毯式專利布局中許多的小專利

而衍生出在訴訟上的情形27：許多廠商為了得到較好的授權談判地位，因此故意拖

延提告時間，在被告不知情有侵權的狀況下，將其產品發展完成，並投入相當的投

資與努力後，原告才在最後一刻提起訴訟。然而仔細觀之，原告提出的專利只是被

告產品裡極小的一個元件，並非主要發明，但是卻可以享有相同的排他權，導致被

告產品無法如期上市。因此已經有許多學者提出需要專利改革的聲浪，包括進步性

要件的審核應更嚴謹與舉發的過程讓第三方參與等。 

                                                        
24 S. Kortum & J. Lerner, Stronger Protection or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at is Behind the 

Recent Surge in Patenting?, 48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247-304 (1998). 

25 Jonathan M. Barnett, Property as Process: How Innovation Markets Select Innovation Regimes, 
119 YALE L.J. 384 (2009). 

26 William E. Kovacic, Intellectu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66 N.Y.U. ANN. SURV. AM. L. 
421 (2011). 

27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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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型策略聯盟以面對專利訴訟 

若要透過策略聯盟來達到地毯式專利布局，通常可以分為整合式策略聯盟與非

整合式策略聯盟來討論。整合式策略聯盟通常在於取得專利的所有權，最大的優勢

在於取得專利的訴訟權。許多公司透過大量購買第三人的專利，以期望提供反訴的

力量，例如宏達電購買S3 Graphics的專利以期可以對抗蘋果的反訴。另外，目前各

大公司皆進行地毯式專利布局競賽，以確實維護商譽、累積面對訴訟的武器和提高

交互授權時的談判籌碼。然而，若購買的專利中沒有核心技術專利，其實對於談判

或訴訟幫助皆不大。因此，在進行專利購買時，仍應該妥善評估所購專利的素質與

購買之目的。 

(三)非整合型策略聯盟以取得不被控告的權利 

由於地毯式專利布局的專利量眾多，如果沒有訴訟的考量，也可利用非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來達成目的。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包括專利交互授權（cross-license），

專利聯盟（patent pool）以及標準化技術專利等。交互授權就是公司雙方利用自己

所擁有的專利組合來交換與另一公司的專利組合，通常可以省去或減少授權金之支

出，以藉此擴大專利使用權，獲得設計自由，也就是所謂的取得不被控告的權利

（right not to be sued）。專利聯盟則是指不同公司將自己的專利有條件釋出以達成

授權與降低交易成本之雙重目的，此與專利交互授權不同處在於使用的公司通常仍

然需要支付一定價格的授權金。專利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皆使公司取得不被控告的

權利，大多為防禦的目的，但是沒有提起訴訟的資格。因此，在考慮是否採取整合

式或非整合式策略聯盟時，應該先綜合評估公司本身專利組合的強度，以及在產業

中面臨競爭者以其所布局之專利對公司本身提起訴訟的機率。 

四、圍牆式專利布局（Fencing Strategy） 

圍牆式專利布局是指運用某系列式的專利來阻止研究與開發（Research & 

Development, R&D）的發展，此布局方式之動機與地毯式專利布局類似，但是其目

的性比地毯式專利布局清楚，不是大範圍的進行，而是指針對某一個特殊系列的發

展而言。例如利用化學程式中的分子設計、其幾何圖形、溫度與氣壓等一系列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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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阻擋對方研發的方向28。通常如果有數個不同的技術可以達到相同的功能時，

為了防止競爭對手迴避設計，而採取圍牆式專利布局。由策略聯盟的角度觀之，圍

牆式專利布局可以採取整合式或非整合式策略聯盟，其考量因素與地毯式專利布局

類似，在此即不贅述。 

五、包繞式專利布局（Surrounding Strategy） 

(一)應用專利來圍繞基礎專利以求交互授權 

包繞式專利布局著重在針對一個重要基礎型專利，競爭對手組合起數個專利，

包繞此基礎專利以阻卻其應用，癱瘓此基礎專利。申言之，通常基礎專利強大，有

如上述的策略型專利，競爭對手雖然沒有此先進的技術，但是如果可以基於此基礎

專利，研發出應用專利使技術產品化，並將所有可以應用此基礎技術的方式申請起

專利，也就是應用專利（application patent），至使原本的基礎專利權人雖然擁有強

大的專利權，卻因為無法應用此專利技術而使其發展受到阻礙。相同的，取得應用

專利的公司雖然擁有應用專利，卻因為沒有取得基礎專利的「不被控告權」，因此

也沒有應用的可能。雙方因此造成互相挾持（mutual hold-up）的局面。這是因為專

利權為排他的權利，也就是原專利權人可以排除應用專利權人實施其專利，而同時

應用專利權人可以排除原專利權人應用其專利。當初日本公司極具創造力，對於技

術應用的敏銳度高，因此申請了許多應用專利，導致於美國許多基礎專利在面對商

品化其技術時，遇到無法產品化的困難。當競爭對手有效的包圍原專利權後，即有

足夠的力量要求原專利權人交互授權，以藉此達到布局的目的。須注意的是，在包

圍式專利布局下，應用專利的專利權人需要有效的包圍住原專利才行，否則原專利

權人若發展出其他的應用方式，則被挾持的機會降低，則應用專利權人無法取得交

互授權的可能，反而造成自己必須單方向原專利權人要求授權的狀況，失去談判籌

碼。 

在策略聯盟之考量下，此種布局方式大多希望得到強迫原專利權人同意交互授

權的結果，因此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已足。為了達到有效的包圍，有些競爭對手也

                                                        
28 GRANSTRAND, supra note 13, at 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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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聯合起來包圍基礎專利，不過這樣的聯盟也並不需要以整合型策略聯盟為之，因

為主要目的只是要強迫原專利權人釋出技術交互授權。 

六、組合式專利布局 

綜合運用上述的專利布局方法，以達到最大利益。其實大多數的公司都不會只

單獨採取一種專利布局的方式，因此各個公司需要分別就自己的特殊需求來進行組

成一個適切專利組合的綜合評估，以圖強化保護專利權與談判籌碼，並降低交易成

本。 

七、收費站策略（Toll gate strategy） 

除了上述Granstrand教授提出的六種專利布局型態，國內學者馮震宇教授也介

紹了另一個布局方法，稱為收費站策略（Toll gate strategy）29，主要特徵在於直接

發展下一世代的技術，並透過嚴密的專利策略申請所有可能或相關改良技術，等到

該次世代技術獲得產業接受時，此專利布局已允許此公司掌控整個產業的發展。最

有名的例子即高通（Qualcomm）嚴密的布局取得第三代通訊技術（3G），導致現

在從事3G的業者均需要向高通授權，類似使用高速公路所需繳交的通行費。採取此

種策略者通常希望自己研發，且其技術相當先進，公司也必須擁有遠見，故成功並

非易事。在策略聯盟方面，如果其他的公司沒有相同的先進技術與遠見，則合作的

可能性較低。畢竟策略聯盟的成功倚賴雙方的共同目的，而此處的目的在於研發下

一個未被大眾或產業接受的技術，因此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並不容易。 

伍、綜合評析 

由上可知專利布局可以透過策略聯盟來完成。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策略聯盟對

於全球專利訴訟的影響為何？若策略聯盟夥伴後來轉為競爭對手之問題該如何處

理？本段針對這兩個議題分別提出綜合的分析： 

                                                        
29 馮震宇，鳥瞰21世紀智慧財產從創新研發到保護運用，2011年，5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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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專利訴訟之危機 

在高科技產業中，專利訴訟已經普遍成為一個商業競爭手段，此風潮已經席捲

全球，各國的科技公司皆人心惶惶。國際間專利訴訟興起，其主要因素為高科技產

業鏈中的各公司已經遍布歐、美與亞洲，因此競爭對手已經由國內廠商轉為國際的

廠商。另外，專利訴訟全球化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專利地雷遍布世界不同的市場位

置，所屬專利權人可利用所擁有之專利權中的進口權來禁止競爭對手的產品進入市

場。為了應付專利訴訟，在美國已有許多公司成立策略聯盟，以專利聯盟的方式釋

出自己的專利，藉此取得其他公司的專利使用權，以降低專利訴訟的風險30。可見

只為了防禦訴訟之目的，已經有許多公司成立防禦性專利聯盟（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ors）31。此專利聯盟之利益在於提供任何一個會員公司面對專利訴訟時，

可透過此專利聯盟來取得專利以反訴原告或得到相關的專利授權，以避開專利侵

權。許多公司稱此種策略聯盟為替公司買專利訴訟保險。此專利聯盟雖然對於一般

競爭對手有效，但是面對專利地痞卻沒有太大的效用，因為專利地痞通常沒有生產

產品，因此無法以反訴做威脅。由此可見，已經有許多公司開始思考以策略聯盟之

方式來對抗專利訴訟，有些學者更相信公司加入此聯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自己在

訴訟時的優勢，但是對於不用擔心專利訴訟的公司如世界銀行或某些基金會來說，

其主要的目的是分享利益32。由於此專利聯盟還在發展中，其成效仍有待觀察。 

目前面對專利訴訟時，實務上的方法多採取整合型策略聯盟為主，以購買其他

公司的專利權來達成反訴對方的目的。但是這多是在被告之後才積極尋求的方法。 

各個公司在進行專利布局時，應該先將專利訴訟的風險考慮進去，釐清產品之

核心基礎專利，並評估是否可以透過迴避設計來預防被告侵權。簡言之，若迴避設

計之成本過高，則應該考慮發展策略性專利或圍牆式專利布局，並以整合式的策略

聯盟來提前準備，因為核心技術不宜與他人分享。若並非核心技術，則可以考慮地

毯式的專利布局，並採取非整合型策略聯盟即可。至於包繞式策略聯盟目的在於取

得基礎專利的交互授權，雖然無法像反訴的威嚇效果，但是如果可以阻止對方實施

                                                        
30 Allen W. Wang, Rise of Patent Intermediaries, 25 BERKELEY TECH. LAW JOURNAL 159 (2010). 
31 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RPX公司，由IBM、Cisco等大公司組成。 
32 Robin Feldman & Tom Ewing, The Giants among Us, STAN. TECH. L. REV.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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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礎專利，則不失為降低訴訟方營業收入的方法之一，對於專利訴訟也可以稱為

促進和解的動力。 

二、合作夥伴轉變為競爭關係 

(一)技術溢出 

透過策略聯盟進行專利布局時，必須瞭解合作夥伴未來業務之發展走向，並留

意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的可能。研究指出策略聯盟失敗的首要原因在於選擇錯誤

的合作夥伴，並且對整個合作關係過於樂觀33。因此，如果合作夥伴非常有可能成

為未來的競爭對手，則合作方式宜採取整合型策略聯盟為宜。主要原因在於採取整

合型策略聯盟時，可以降低重要技術流失的風險，也就是保護所謂的技術溢出。 

透過整合型策略聯盟，公司間保持住對技術的控制權或所有權，因此，技術之

溢出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而透過非整合型策略聯盟，由於在合作關係的過程當

中，雙方認諾者只僅限於原授權契約之內容，技術溢出的可能性大，對於保障智慧

財產權並不全面。例如現今的蘋果與三星，原本為長期的合作夥伴，三星提供蘋果

快閃記憶體等晶片，然而三星開始多方面發展，包括LCD與OLED等，其研發之智

慧型手機銷售量更是躍昇為世界第一的成績，給予合作夥伴蘋果在iPhone市場上相

當大的壓力，導致原本的垂直供應鏈的關係變成水平的競爭關係，並因此引發了蘋

果對三星一連串的專利侵權訴訟。姑且不論三星智慧型手機之蓬勃發展是否可以歸

功於替蘋果提供晶片時而取得之技術溢出，這樣的關係已不得不讓我們思考未來選

擇策略聯盟夥伴時應考量的因素，甚至應該在合作初期先整理出專利組合中各專利

的重要性。 

(二)公平交易法與專利申請範圍 

若要求整合所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合作夥伴，在經濟上與法律上都顯不切實

際。從經濟上來看，整合型策略聯盟往往牽涉高額的投資，並非一般公司可以輕易

負擔，因此成效並不大。由法律面觀之，當與數個不同的合作夥伴進行整合型策略

聯盟，則容易構成公平交易法中所謂的聯合行為或者形成壟斷，而導致反競爭的結

                                                        
33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註7書，172-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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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另外，有學者提出若欲促進以增進科技發展或商業利益的策略聯盟，可以由專

利申請的撰寫開始。當撰寫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時，若過度擴大專利範圍，則容易造

成技術成為累積性質，因為大的專利範圍容易包含到其它技術，而形成互相挾持的

情況，因此如果可以在申請專利之初，合理縮小專利申請範圍（tailoring），減少

相互挾持與跳脫累積性性質的本質，則可以使策略聯盟之目的專注於科技進步與商

業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因為技術相互挾持的原因而被迫成立策略聯盟34。但是促進

科技發展往往是法律政策面的問題，並非產業界中公司的主要考量，因此大多公司

仍會儘量擴大專利申請範圍以保障自己擁有挾持對方的專利，藉此保全自己的競爭

力與談判能量。 

許多時候若無法在合作初期清楚判斷出合作夥伴將來是否可能成為競爭對手

時，則在聯盟關係下，應該保護核心能力的技術，只分享一般性的技術設備，但是

不輕易透漏核心製造技術或製造設備的要求35，以此確保聯盟關係中，既可以得到

系統上的整合優勢，但是不失去維持競爭力的核心技術。 

(三)專利授權契約 

在專利授權方面宜限定實施目的，以確保合作夥伴不會將你的技術使用在與你

競爭的產品上。基於電子產品發展之快速，限定時間的專利授權也是保護技術的方

法。若有共同研發之技術，其所有權歸屬也應該明定之，基於專利權共有的種種不

便，例如專利申請與撤回等程序上依照專利法第12條之規定，需要專利權人共同為

之，則在實務上操作較為繁瑣，尤其如果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時，是否履行其共

同義務並不確定，有時此權利亦成為雙方在談判時的另一個談判籌碼。因此在設定

所有權時應該避免專利權共有，而所有權應該以此技術所歸屬的基礎發明為設定依

據。而至於技術溢出的部分，由於其範圍較為抽象且難界定，因此將是策略聯盟中

較難處理的問題。如果公司在評估自己的技術屬於技術容易溢出的特質，則應該慎

重考慮是否採取策略聯盟。 

                                                        
34 Robert P. Merges & Richard R. Nelson, 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 90 C.L.R. 4 

(1990). 
35 Jordan D. Lewis著，陳俞君、楊素真譯，註6書，109-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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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總 結 

由本文首先介紹的半導體產業之商業模式的轉變，可知自80年代晶圓廠的出

現，引發了一直垂直整合的IDM公司開始解體，走向專業分工趨勢，各種不同的科

技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出來。產業鏈由垂直轉為水平分散，技術開始分歧，高科

技產業成為所謂的西部大荒的局面。專業分工出來的公司在技術整合與成本考量

上，並無法與大廠IDM相比，引發了策略聯盟的需求。到最近五年，高科技產業間

掀起了一陣國際性的專利訴訟戰爭，主要原因在於許多基本技術掌握於少數的公司

手上，各公司在製造商品時常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因產製技術上相重疊之產品而侵

害到別的公司的專利。而此因素也促使公司間以策略聯盟的方式來因應。 

有鑑於策略聯盟的需求增加，確保策略聯盟成功成為重要目標。策略聯盟成功

的關鍵往往在於找到雙方共同的目標。在高科技產業中大多以共同研發為目標，但

是卻忽略了專利布局的重要。由現在高科技產業中技術的累積性特質看來，專利已

經成為阻擋技術整合與產品進入市場的利器，因此透過策略聯盟的專利布局不但可

以促進技術整合，也可以避免產品被競爭對手排除。本文中的策略聯盟分為兩種型

式，包括整合型策略聯盟與非整合型策略聯盟。前者主要是以取得公司所有權與控

制權為主，包括入股、合併、合資與併購等；而後者則指非以取得公司所有權或控

制權為目的的合作關係，包括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盟等。 

專利布局的方式本文介紹了七種，其布局目的與方式皆有所不同。其中又以策

略性專利布局、地毯式專利布局與圍繞式專利布局最具代表性。策略性專利布局中

的專利已經不再專屬於技術先進的專利，而也包括了排他性強的基礎專利，在考慮

是否以整合式策略聯盟時，應該將技術溢出的因素設為優先考量因素。在地毯式專

利布局下，專利組合之競賽遭到學者與業界的批評，認為浪費社會資源，並且使許

多技術性較低而對產業無實益的專利都被包含專利組合裡，失去專利法獎勵發明以

促進技術進步之初衷。美國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也批評了業界以技術性低的專利來

排除競爭對手的產品，甚至故意等待競爭對手投入相當投資之後才提起訴訟，使其

進退兩難，以增加談判籌碼與授權機會。在考慮是否以整合式策略聯盟來布局地毯

式專利時，通常以是否須面對專利訴訟為考量，因為地毯式專利組合通常可以用來

反訴，而反訴者需要是專利權的所有人，故此時整合性策略聯盟為必需。最後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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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為圍繞式專利布局，其主要目的以強迫對方交互授權，因此通常非整合型的策

略聯盟即足。 

最後，以專利布局為目的之策略聯盟在面對國際專利訴訟的效力為何？目前美

國已有抵抗專利訴訟的策略聯盟，但是效果仍待觀察。因此實務上仍然採取整合型

策略聯盟來對抗國際間的專利訴訟，其中策略性、地毯式與圍繞式專利布局皆可運

用。而至於合作夥伴轉成競爭對手時，應該在聯盟成立之初就將此情形列入考慮因

素，並妥善處理技術溢出、聯合行為以及專利授權之特別限制等規定來保全自己的

技術。總之，透過策略聯盟來達到專利布局之目的已經是企業間不可忽略的考量因

素。在這分分合合的轉變中，唯有仔細評估自己專利的價值與產業結構，並且找到

正確的聯盟方式，靈活運用不同的專利布局方法，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Batang
    /BatangChe
    /BirchStd
    /Blackjack
    /BlackoakSt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rushScriptStd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DFFangSongU-W6-WIN-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Song-W6-WIN-BF
    /DFFangSong-W6-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W5-WIN-BF
    /DFKangKai-W5-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uLi-W5-WIN-BF
    /DFLiuLi-W5-WINP-BF
    /DFLiuLi-W7-WIN-BF
    /DFLiuLi-W7-WINP-BF
    /DFMingU-W12-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14-WIN-BF
    /DFMing-W14-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WaWa-W5-WIN-BF
    /DFWaWa-W5-WINP-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LCKaiMedium
    /DLCLiShu
    /Dotum
    /DotumChe
    /EggoNormal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FencesPlain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hand521BT-RegularC
    /FuturaBT-Bold
    /FuturaBT-Medium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oboStd
    /Impact
    /Kartika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Latha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Console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ngal-Regular
    /Map-Symbols
    /MathA
    /MathB
    /MathC
    /MesquiteStd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onospace821BT-Bold
    /Monospace821BT-BoldItalic
    /Monospace821BT-Italic
    /Monospace821BT-Roman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Gulim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ragonPlain
    /PMingLiU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Raavi
    /RosewoodStd-Regular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Roman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taBT-Regular
    /Vrinda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WP-ArabicScriptSihafa
    /WP-ArabicSihafa
    /WP-CyrillicA
    /WP-CyrillicB
    /WP-GreekCentury
    /WP-GreekCourier
    /WP-GreekHelve
    /WP-HebrewDavid
    /WP-MultinationalAHelve
    /WP-MultinationalARoman
    /WP-MultinationalBCourier
    /WP-MultinationalBHelve
    /WP-MultinationalBRoman
    /WP-MultinationalCourier
    /YenRound-Medium
    /ZeroGirl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